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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卷

税 务

概 述

概述 ·707·

清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正式在江门设立厘厂，统管抽收厘金事务，其税源以工

商营业税和行为税为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门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税源逐渐增

多。光绪三十年，江门关成立，随即开征进出口贸易关税。宣统三年(1911年)，开征的税种

有百货厘、土茶厘、花纱经费、土药税、铁税和渔业税等：税率以货值征收，百厘抽一。

民国14—20年(1925—1931年)，江门市政厅的经费大部来自警费、厘捐、花捐(妓院

税)、筵席税、戏捐、娱乐税等。民国20年江门撤销市建制后，税务管辖范围并没有缩小，还

比以前扩大。是年，广东省在江门设立营业税局，其主要职能除征管江门镇各税外，还辖

新会、开平和台山3县税务机构，直至江门沦陷前夕。

1949年10月，江会区军管会设立税捐处。其工作重点是通过税收政策，促使商铺迅速

复业，工厂恢复生产，扶持工商企业发展，恢复市场商品和物资供应，促进社会稳定，支援

解放军前线作战。1950年1月，贯彻政务院颁布的《全面税政实施要则>，税捐处根据地方

实际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特种消费行为

税、使用牌照税和关税共10种税项。同年5月，江门镇税务局成立，负责江门的税收工作。

在税收征管中，镇税务局依靠工人阶级开展护税和民主评税活动，使各纳税户既依法纳

税，又达到合理负担的目的。是年，全镇税收达770万元。

1953年，税务工作配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

税收征管制度，促使私营工商业者接受。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6年，随着全行业公

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税源从原来的私营工商业为主，变为以国营、公私合营和

集体企业为主，加上实行“三自入库”的征收办法，使税收征管得到有效控制，漏税现象大

为减少，为完成税收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8年，受“大跃进”的影响，许多税收制度被冲破，征管工作越做越粗。1959年1月，

市税务局与市人委财政科合并，成立江门市财政局，加强财政税收工作。是年，全市工商

各税收入比1958年增长89．30％。1960年始，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地方各税收人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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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1961年7月．市税务局复设。至1964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全市工商各税出现回升

势头，是年税收比上年增长1．5倍。 ，

1967、1969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左”的思潮影响，部分工厂停工，商品流通渠道

不畅，全市工商各税收入减少。3年间平均税收额比前3年下降17．59％。1972年10月，复设

市财政局，统管财政、税收工作。1973年税制改革后，随着机械、化学工业的发展，全市工

商各税收入大幅度增长，年收入额为4100万元，比上年增长35．58％。尔后税收逐年增长。

1973—1980年，税收年均增长率为14．75％。

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个体、。三资”等工商企业日益增

多，商品流通量迅速增大，各项税收大幅度增长。从1983年开始，市区各税收入以每年

16．63％一64．91％的幅度增长，至1987年，税收总额达24116万元。其间。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和市场的开放．一些工商业户偷漏税现象日益严重．成为税收征管中的一个突出问

题。1983—1987年，共查出偷漏税款415．22万元。

第一章管理机构

清同治元年(1862年)，广东省厘务总局在江门设立厘厂．下辖东口、西口、会河3个分
’

卡，统管税务财政事务。同治五年，江门商民抗税，焚烧厘厂。清政府派兵弹压。同治六年，

清政府把厘厂裁撤。同治八年，广东省厘务总局内设补抽货厘公所，并复设江门厘厂。继

续补抽厘金。

民国14年(1925年)11月，江门市政厅设财政局，专责财政税收工作。民国20年2月，江

门撤销市建制，该局同时撤销。民国21年，广东省在江门设营业税局。负责江门及新会、台

山、开平3县营业税征收工作。民国26年，广东省在江门设立江门区税务局，营业税局同时

撤销。民国27年7月江门区税务局撤销后，江门税收工作由新会税捐征收处直接管理。民

国34年，国民政府在江门设有货物税局、直接税局。民国36年，新会税捐征收处改称新会

税捐稽征处。民国37年，货物税局与直接税局合并为国税局，江门设有国税局中山分局新

会县稽征所，负责江门的税务工作。

1949年10月，江会区军管会在江门设立税捐处。有工作人员104人，负责江门、新会两

地税捐工作。1950年2月，新会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在江门成立。江会区军管会税捐处同时

撤销，并在江门设立第一和第二税务所，两所工作人员共24人．专责江门镇的税收业务。

同年5月，成立江门镇税务局，隶属粤中专署税务局领导，下辖第一、第二税务所，共有工

作人员102人。

195]年4月市人民政府正式办公后。江门镇税务局改为江门市税务局，内设直接税

股、间接税股、计划检查股、稽查股、会票股，人员编制不变。1953年1月，随着国家税收制

度的改变．市税务局内设机构作了调整，撤销直接税股和间接税股，设立工商税股和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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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股，计划检查股改为计划统计股，其他股(室)不变。是年6月，稽查股撤销。1954年10月，

市税务局有工作人员132人。

1959年1月，市税务局与市人委财政科合并，成立江门市财政局，工作人员共44人，负

责财政、税务两项工作。1961年7月，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税务机构，迅速充实税务人员的紧

急通知，复设江门市税务局，归肇庆专署税务局领导，有工作人员34人，并增聘税务助征

员32人。至1962年底，全局人数增至121人。1963年，市税务局划归佛山专署税务局领导。

1968年4月，市税务局被撤销，税务工作由市革委生产组属下的财政办公室主管。同

年10月，税务工作改由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站负责，仍归市革委生产组领导。1972年10月，

复设市财政局，统管财政、税收工作，有工作人员108人。1976年，设立环市财税所。1978年

9月，设立外海财税所和潮连财税所。

1982年，执行国务院有关指示．市财税机构实行内部按照财税业务分设科、所，对外

挂江门市财政局、江门市税务局两块牌子的体制。其中局内管理税务业务的有税政科、商

业征管科、工交征管科；管理财税的有国营企业科、环市财税所、外海财税所、潮连财税

所。

1983年，随着市领导县新体制的建立，市税务机关的业务管理范围扩展到新会、台

山、开平、恩平、鹤山、阳江、阳春7县。同年，设立市区财税所。1985年4月，成立郊区财税

局，管辖郊区环市、外海、潮连3个财税所，局内设股室3个，下辖税务所44个，共有工作人

员63人。同年7月．设立城区财税局，接管市区财税所，局内设股室4个，属下有税务所44

个，共有工作人员67人。是月23 El，市税务局与市财政局分署办公。是年末，市税务局在册

人数为115人。1986年，市税务局内部机构进行调整：税务征管一、二科合并为税务征管

科．增设税政三科；工交税务一、二所改为工交一、二科；经贸税务所改为经贸科，增设教

育科。是年末，市税务局在册人数为132人。1987年末．市税务局在册人数增至163人。

第二章税种及征收

第一节农业税及地方附加

一、农业税

明、清期间，江门农业税(时称田赋)，由新会县征管。民国期间，新会县政府田粮科在

江门设有办事处，负责白沙、紫莱、仙贤、麻北、石涌、水南、沼头、礼乐等乡的田赋征收。民

国16年(1927年)，实行地价田赋制，核实土地面积，按田地价。百值抽一”，计算征收现金。

民国30年实行实物田赋制，按原田赋金额，每元(国币)折征稻谷2市斗(1市斗合12市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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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征实，并随赋征购、征借，统称“三征”。其后．每年田赋征实税率由省财政厅确定。民

国31—37年，江门办事处在八乡征收民田田赋共计41854市石，沙田田赋14131市石。

解放后，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

基本方针。1949年10月至1951年末，农业税主要是征收公粮，按每户一次计算，分夏、秋两

季征收；分征定额根据夏、秋产量占全市产量的比例，由当地政府确定，报省批准，按11级

累进率征收。1952年，江门市结合秋征开展查田定产工作，由各乡分户清册，再集中计征。

是年，确定计税产量为5999．14吨，平均亩产量为256．5公斤。紫莱、水南、自沙、石冲、溜北5

个乡实行一次计征、两次征收的办法：滔头乡秋征采取两次计征、两次征收的办法，年平

均税率为22％。1953年，农业税计征改用20级累进率税制，按农业人口每户人均年收入主

粮不超过75公斤者免征：75．5—100公斤计征6％，100公斤以上计征25％。是年，按累进率

税制计征税额为978．75吨，除按政策减免0．4％外，应征收939．6吨，实际完成948．56吨。

1958年，简化农业税制，以生产队为计征单位，统一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江门的农业

税率从原来6个简缩为3个，最高为19％，最低为16％，平均税率17．96％，比上年的平均税

率提高0．25％；计征产量为6477．54吨，比上年提高15．81％，每亩平均计征产量为297公斤。

1961年，为改变“大跃进”造成的“虚胖”现象，对农业税迸行调减，计征税率为13．93％，比

1958年的平均税率降低4．03％。1962年始，实施征收农业税代金，除农田水利占用土地作

了调减照顾外，农业税收入较为平稳。1973年，历年水利用地照顾期满后复征农业税，农

业税征收额有所增加。1974—1977年，由于国家建设征地增多，水利、公路占用土地增加，

计税面积和产量减少，农业税收入随之下降。1978年，由于上一年新会县外海公社与潮连

6个生产大队划归江门市辖，农业税计征产量和计征额增加。1979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业税的计征单位由原生产队转为承包户，每50公斤稻谷的收购价由1978年的

9．46元提高到11．83元，农业税收入随之增加。1984年，城市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市政府批

准征地540亩．计征产量和计征税额分别减少328．2吨和35．75吨，农业税收入比1983年下

降38．08％。1985—1987年，农业税执行国家关于30％按原统购价，20％按原超购价的“倒

三七”比例折价征代金的政策，稻谷收购价由原每50公斤11．95元提高到16．13元。农业税

所增收部分，1985年上缴国家50％：1986年和1987年上缴国家75％。

二、农业税地方附加

1950年，江门征收农业税附加，税率为15％。1951年为20％。1952年，执行中央和省的

指示，停征农业税附加。1954年始，复征农业税附加，税率为5％。1958年始，征收农业税地

方附加，是公社自筹预算附加，征收比率7％．1959年和1960年停止征收，1961年始复征

5％。1976年征收农村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费附加，征收比率为5％，1979年取消。1955—

1987年．征收农业税附加共70．04万元。江门市历年农业税征收情况详见表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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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7年江门市农业税征收统计表

年 计税 计税 平均 计征 减免 实际征收 地方附加

面积 产量 税率 税额 税额 稻谷 折蝴 稻谷 折蝴
度

(亩) (吨) (％) (吨) (吨) (吨) (万元) (吨) (万元)

1950 1 1070．86 1624．79 460．56 7．40

1951 23557．35 5766．41 1367．39 18．00

1952 24032．22 5999．14 22．00 1200．00 49．82 16．70．

1953 978．75 39．35 948．56 14．28

1954 15．95

1955 15．16 1．21

1956 10．00 15．12 0．42

1957 5593．39 14．37 16．15 1．08

1958 6477．53 17．00 1196．00 18．12 0．90

1959 15．80

1960 26．23

1961 13．93 835．00 21．17 1．06

1962 30925．00 8928．20 14．07 1255．98 48．65 1207．33 21．42 1．07

1963 30070．00 8892．85 15．06 1339．38 22．83 1．14

1964 29912．00 8867．70 15．06 1335．05 22．76 1．14

1965 29732．OO 8797．47 15．06 1325．23 22．88 1．15

1966 29480．00 8708．01 15．00 1312．43 23．98 1．21

1967 68855．00 1893．63 15．96 3021．89 23．81 1．19

1968 29059．00 8586．97 15．10 1304．37 33．45 1276．93 23．64 189．65 1．18

1969 28988．00 8463．27 13．80 1294．02 8．37 1285．∞ 24．16 128．57 1．20

1970 28934．00 8438．56 15．30 1291．88 19．67 1272．21 34．00 127．22 1．20

1971 28898．00 8426．82 15．33 1292．54 18．89 1273．65 24．20 127．37 1．21

1972 28967．00 8561．21 15．10 1293．08 31．87 1271．21 24．22 63．90 1．22

1973 28889．OO 8656．70 15．27 2365．45 20．17 1345．29 25．90 68．62 1．30

1974 28618．00 8534．79 15．08 1287．47 17．82 1269．64 24．18 63．84 1．21

1975 28255．00 8274．15 15．67 1296．80 53．55 1243．25 23．63 128．35 2．45

1976 27894．00 8330．30 15．32 1275．45 53．55 1222．40 23．00 63．30 1．19

1977 27786．OO 8814．85 15．04 1250．70 41．80 1224．70 23．00 68．80 1．18

1978 77040．OO 21759．95 15．70 3421．40 420．45 3013．75 57．00 159．90 6．06



·712· 第二+五卷税务

续上表

1979 76873．00 21722．10 15．72 3415．80 429．75 2803．15 66．35 172．00 4．05

1980 76872．00 21705．25 15．75 3413．60 467．60 2474．95 70．39 173．65 4．11

1981 76477．00 21619．50 15．85 3399．30 429．30 3118．45 73．80 159．45 3．77

1982 76286．00 21563．45 15．87 3390．30 374．80 3067．85 72．63 153．40 3．63

1983 76259．00 21555．80 15．72 3389．10 176．85 3229．05 76．40 161．45 3．93

1984 75713．00 21887．60 15．84 3363．35 1496．15 1979．35 47．31 98．95 1．08

1985 73652．00 20799．65 15．70 3267．60 547．05 3031．30 97．79 151．55 5．40

1986 72479．00 20455．25 15．70 3214．45 362．80 2960．30 95．50 138．oo 5．40

1987 71829．00 20254．45 15．68 3177．30 629．45 2630．35 90．70 131．50 5．60

第二节流转税

一、工 商 税

清同治元年(1862年)江门设厘厂开征厘金。至宣统三年(1911年)，征收的厘金有百货

厘、土丝厘、土茶厘、花纱经费、土药统税、烟酒税、铁税、渔税。厘金按货值征收，百厘抽一。

民国初期，赋税沿袭清制。民国17年(1928年)将厘金改为统税。江门征收统税的有酒

精、火柴、糖类3个税目，从价计征。税率10％一100％。民国25年8月，执行国民政府颁布的

《货物税条例》，江门征收的货物税有土烟丝税、制售烟丝牌照税、贩卖卷烟牌照税、洋酒

牌照税、土酒税、土酒牌照税、糖类税等。一般按不同税目及税率征收。商户分特等和1—

10等，最低等牌照税为大洋1元，最高等32元。小贩每户每月征收大洋0．5元。土烟丝税分4

种税率征收，税额收大洋1．6—3元；制售烟丝牌照税和贩卖卷烟牌照税，按产制、销售金额

征收。土酒税按埕计征，大埕30司斤(1司斤等于0．6公斤)为大洋0．9元，小埕15司斤为0．45

元；土酒牌照税分10等，每商户按月税额为大洋0．75—1．2元；洋酒牌照税，批发户每月税

额为大洋10元，零售户为4元。酒馆饭店开瓶沽酒营业牌照税分5等，税额为大洋3—100

元。画舫及包办酒席等收特别牌照税，按营业额大小每次征收大洋5元、8元、12元不等。糖

类税分白糖、蜜糖、杂糖、废糖蜜等，每司担税额为大洋0．06—0．5元，另加收20％军费。民

国34年，扩大税目，改征货物统税，江门征收的货物统税有酒、烟、糖、原木、酒精、火柴、皮

类，另有洋酒管理费。至民国38年9月，江门开征的货物税税目有烟丝与烟叶、土酒、酒精、

火柴、皮类、肥皂、纸类7种。

解放初．江门征收货物税仍沿用解放前夕的旧税目。1949年11月至1952年，征收货物

税税款共313万元。

1953年1月，执行财政部颁布的<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施行细则>，修正税制，试行商

品流通税，将部分货物税改征商品流通税，江门市开征的税目有酒类、火柴、酸、碱、纸张、

原木和水泥8种，税率为9％一50％。1958年，改革税制，重新将商品流通税并人工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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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1953．1958年，全市征收货物税款共775万元，商品流通税款451万元。 。

1959年，江门全面实施工商统一税，工农产品的征收税目有烟丝、烟叶、酒类、糖类、

粮油、水产品、味精、酱油、鲜奶、罐头食品、蛋制品，棉纱制品、生皮及其他皮革、普通纸、

火柴、陶瓷、自行车及其零配件，化妆品、电线、电风扇、生漆、橡胶制品、酸、碱、化学肥料、

水泥及其制品、砖瓦、煤制品、元钉、自来水、电力、机动车船、各种焚化品和其他工业品，

税率为2％一60％。其中自来水税率为2％，白酒为60％，商业零售为3％、交通运输为

2．5％，服务性行业为3％一7％。1959—1972年，征收工商统一税款共26589万元。

1973年1月，贯彻<工商税条例(草案>>，将工商统一税并人工商税，征收税目有工业

产品17种，税率为5％一60％；交通运输税率为3％一15％；农、林、牧、水产品4种，其中烟

叶税率为40％、水产品为5％、生猪为3％、牛、羊为10％：商业零售、服务及其他行业税率

为3％一10％。1982年3月，执行财政都<关于调整工商税若干产品税率和扩大征税项目的

通知>：国营、供销社及集体饮食业税率从5％减为3％：水泥厂设备能力在20万吨以上的

税率由15％减为10％，20万吨和20万吨以下的税率减为5％：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

位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的营业收入税率为5％：各种手续费收入税率为5％；出售商品

房收入税率为3％：旅游业税率为5％。是年，对部分工业产品的税率也作了调整，肥皂由

12％减为5％；布面胶鞋由18％减为5％；炼奶、奶粉由10％减为5％；陶器制品由12％减为

5％；原油税率调为12％；轮胎、胶带由10％调为12％。1973—1984年，征收工商税款共

61105万元。

1984年10月，实行第二次利改税，对生产企业原征工商税的部分产(商)品，改征产品

税和增值税。1985—1987年，市区征收工商税款共790万元。

二、产 品税

1984年10月1日始，市区开始实施<产品税条例(草案)>，开征产品税的产品有21类84

个品目，征收税率为5％一55％。至1987年底，市区征收产品税款共24203万元。

三、增值税

1984年8月，执行<增值税条例(草案)>，对工业产品试行开征增值税。主要是依据产

品销售收入额扣除生产产品的原材料费和产品包装费后计征。市区征收增值税的税目及

税率有：纺织品为14％，服装为14％一20％，西药、洗衣机、电风扇、电热器具和电子产品

零部件为14％，自行车为20％，收录机为16％，机动车船、其他机械为12％，同年10月至

1987年底，市区征收增值税款共12652万元。

四、营业税

清同治元年(1862年)，江门厘厂对工商业户实行按货物总值。百厘抽一”征收厘金。

民国20年(1931年)，撤销厘金，改征营业税。征收税率分三种：甲种税率按营业收入额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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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2‰一10‰；乙种按资本额征收4％一20％：丙种按营业收益额征收2％一10％。民国34

年，调整营业税率，甲、乙、丙三种税率分别为2％、5％、6％。

1951年，江门执行财政部颁发的《摊贩业税稽征办法>，将摊贩牌照税改为摊贩业税，

征收税率为3％一10％，同时征收所得税。对无固定营业场所的临时经营者征收临商税，

以一次营业额满15元为起征点，采用比例税率计征，其中粮食、棉花、山货、药材为4％，其

他货品为6％。

1952年12月，执行财政部颁发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对营业税采取分行

业计征。其税率分为：依营业收入额计征的为1％一3％；依营业收益额计征的为1．5％一

6％；依佣金收益额计征的为6％一15％。对摊贩营业牌照税，采取定期定额课税办法，按

资本额分为14级，每季定额征税。资本额不满20元的免税，满20元的税额为0．5元，属最低

一级；180—200元的税额为12元，属最高一级；资本额满200元的每增力t120元，税额加收2

元。小手工业可减征10％一40％。

1950—1958年，江门征收营业税款共2732万元。1959年，营业税并人工商统一税。

1983年5月，临商税率调整为5％一8％：1984年9月，再调整为10％。是年10月，执行

《营业税条例(草案)》，营业税作为一个独立税种征收，征收的税目及税率有：商业零售为

3％，商业批发按进销差价为10％，交通运输为3％，建筑安装为3％，金融保险为5％，邮政

邮电为3％，出版业务、公用事业为3％，娱乐业为3％一10％，服务业为3％一10％。临时经

营为10％。1984—1987年，市区征收营业税款共9287万元。

第三节收益税

一、利息所得税

民国时期，江门开征证券存款所得税，包括公债、公司债、股票及存款利息，税率为5％。

1950年8月，江门执行政务院关于开征存款利息所得税的指示，由中国人民银行江门

支行征收。是年12月，贯彻《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将存款利息所得税改称利息所得税，税

率仍是5％。1951—1958年。江门征收利息所得税共8．00万元。1959年，奉令停征利息所得税。

二、所得税

民国25年(1936年)，江门开征所得税。其中盈利事业所得税按全额累进税率4％一

20％征收；薪给报酬所得税按定额征收：证券存款所得税按全额累进税率10％一80％计

征。民国28年，开征非常时期利得税，对得利额超过资本额20％者，除交纳所得税外，另加

征非常时期利得税10％一60％。

1950年，贯彻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开征所得税，征收对象为私营工商

业，按年度盈利总额分2l级全额累进税率5％一30％计征，所得额不满300元的税率为

5％：所得额在1万元以上的税率为30％。1953年修正税制后，将所得税附加并入正税，税

率为5．75％一34．5％。1958年税制改革后，所得税改称工商所得税，成为独立税种，采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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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行申报、自填缴款书、自行入库的。三自。办法。集体企业采取半年预征，年终汇交；

私营和个体工商企业采用民主评议和定期定额缴交的方法。1951—1959年，全市征收所

得税1122万元。

1960年，对城市人民公社社办企业、手工业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征收所得税，由全额

累进税率改为按25％比例税率。1961年1月，交通运输合作社所得税按比例税率20％一

30％计征；并将供销合作社与国营企业划分开来，按比例税率39％计征。

1963年，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工商所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办法试行规定>，工商所

得税实施四种税率：个体经济按14级全额累进税率7％一62％计征：合作商店按9级超额

累进税率7％一62％计征；基层供销社按39％比例税率计征；手工业合作社、交通运输合

作社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7％一55％计征。

。文化大革命”期间，税务汇算清交工作无法进行。1979年始，对私营和集体企业所得

税进行汇算清交。同年，基层供销社经营的饮食、服务、修理行业的所得税税率由39％调

减为20％。

1980年，全面试行所得税比例税率，并同时征收1％的附加。1981年1月，征收个体工

商业所得税，盈利多的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盈利不多的按分行业定率带征。1983年，

对农村区乡企业所得税试行固定带征率征收。1984年，核定区乡企业所得税带征率的产

品35个，税率为0．5％一4％，1980—1987年，市区征收所得税共10289万元。

三、国营企业所得税

1983年10,9，执行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把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

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税率按国营大中型企业所得额55％的固定税率计征，国营小型企

业按新8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率为10％一55％。1983—1987年，市区征收国营企业所

得税款共12949万元。

四、集体企业所得税

1985年7月，执行财政部《关于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集体所有制企业按8级超

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全年所得额1000元以下的税率为10％，属最低一级：20万元以上

的税率为55％，属最高一级。1985—1987年，市区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款共2265万元。

五、个人收入调节税

1986年9月，贯彻<个人调节税条例>，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其税项主要有工资薪金

收入、承包转包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和财产租赁收入4项。其计征办法按地区计税基数核

算，按月征收。江门市属七、八类地区，计税基数为105元。其税率为：纳税人月综合收入额

超过计算基数3倍以上的部分，按超倍累进税率征收20％一60％。其中420一525元的税率

为20％；840元以上部分为60％。对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和非专利技术的提供转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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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投稿、翻译、财产租赁等，每次收入不满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

除20％的费用后按20％税率征收；对利息、股息、红利收入，按每次收入额以20％税率计

征。1987年，市区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款约1万元。

六、涉外企业所得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1980年9月，江门实施国家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

得税法>，向中外合资企业开征所得税，其税率为30％，另按所得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

税。如外商将分得的利润汇出国外时，按汇出额征10％的所得税，不汇不征。新办的合营

企业合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税，第二、第三年减半征收。至

1987年，市区只有两户合营企业，因未获利润而没有征收所得税。

外国企业所得税1984年1月，执行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

法>，江门开始对外国企业依法征收所得税。该税项按纳税所得额分5级累进计算，税率为

20％～40％，全年所得额不超过25万元的为最低一级，税率20％；全年所得额超过100万

元的为最高一级，税率40％。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江门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

有来源于中国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征收20％的所得税，税款由

支付单位扣缴。另按纳税所得额征收10％的地方所得税。1984—1987年，市区征收外国企

业所得税款共75万元。

个人所得税1980年12月．国家颁布<个人所得税法>。1983年3月，市开征江门驻境

外人员和境外驻江门人员个人所得税，其项目有工资薪金所得，劳动报酬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其税率采取分别计算征收：对工资、薪

金所得分7个等级，按月征收，月收入不超过800元的不征收，最低一级全月收入额801—

1500元的征收税率为5％，最高一级全月收入额12001元以上的征收税率为45％：对劳务

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征收税率

为20％。每次收入不满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然后按

其余额征税。1984—1987年，市区征收涉外人员个人所得税款29万元。

江门市1977—1987年工商所得税累算清交和1984—1987年涉外税收情况详见表

25—2、表25—3。

1977—1987年江门市区工商所得税累算清交情况表

表25--2 单位：万元

年
盈 利 企 业 亏 损 企 业 补 税 企 业

户
营业额

计税所 户 户 偷漏 查增营 查增所 查增营、产、 蠢征所
度 数 得额

所得税 营业颧 亏损额
数 数 户数 业额 得额 增值税 得税额

1977 206 10442．50 1200．10 564．70 4 26．∞ 2．80 182 4 50．∞ 弱．60

1978 243 13325．70 1207．30 486．80 36 278．70 14．∞ 167 36 7．20 28．30 O．30 14．70

1979 274 14215．90 1252．30 49r7．oo 15 1028．10 39．10 183 甥 48．10 27．50 2．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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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62 19529．00 1246．50 4∞．80 37 559．40 40．50 105 68 37．60 70．50 1．90 25．70

1粥1 197 188．40 3．20 76．50

1够2 448 33647．20 t979．40 69I．50 57 1684．30 84．80 209 ∞ 348．60 60．70 12．00 20．70

19韶 283 31966．30 2290．60 646．40 44 3453．10 454．60 260 34 50．50 56．90 1．50 21．70

1984 2伪 43325．40 1873．90 528．30 29 2098．50 516．00 49 22 79．60 6．70 6．30 2．20

1985 209 52750．20 1232．60 467．oo 38 4830．20 214．20 l∞ 37 387．IO 263．20 17．90 106．80

1986 299 77503．00 1276．60 554．80 49 4029．60 260．加 l鸸 57 291．00 23．∞ 15．00 lO．00

l钙7 287 89499．30 772．00 344．40 45 5208．90 178．60 142 54 91．柏 13．30 16．00 6．20

1984—1987年江门市区涉外税收情况表

表25—3 单位：万元

项 目 1984焦 1985盔 1986年 1987年

工商统一税 7 166 148 182

外国企业所得税 4 28 27 16

个人所得税 1 4 13 11

合 计 12 198 188 209

第四节城市房地产税

民国30年(1941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房捐征收通则>，江门开始征收房捐。

税率分为两类：营业用房，出租者按年租金20％征收，自用者按房屋现值征收2％；住家用

房，出租者按年租金10％计征，自用者按房屋现值征收1％。

1950年9月，执行<华中房地产税暂行办法>，江门开征房地产税。征收项目及税率分

两类：房产税依据标准房价1％，地产税依据标准地价1．5％，两项均按半年分期交纳。1973

年税制改革后，将国营和集体应交纳的房地产税并人工商税，城市房地产税只对城市房

地产管理部门以及有房地产的个人和外侨继续征收，税率按租值18％。1984年10月1日，

执行《房产税暂行条例>，房产税税率分两种：依照房产余值缴纳的税率为1．2％；依照房产

租金收人缴纳的税率为12％。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免纳房产税。地产税改征土地使用税。

1950—1987年，江门征收房地产税款共1171万元。

第五节行为税

一、屠宰税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门开征屠捐，由商人认饷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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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5年(1936年)，江门实施<广东省屠捐征收章程》，对宰猪，每头重60司斤以上，

抽饷大洋0．72元，20—59司斤的征收0．48元，20司斤以下免抽；对宰牛，不分种类和大小每

头课税大洋3．6元。民国35年，屠宰税按猪、牛、羊每头平均时值价格征收5％。民国37年，屠

宰税征收金圆券，猪每头10元，牛每头18元。是年10月始，改为按市场批发价征收5％。民

国38年5月，屠宰税改征稻谷。牛每头征收稻谷200市斤，猪每头征100市斤，羊每头征30市

斤。是年6月始，屠宰税改征银元，猪每头3．66元，牛每头12．22元，羊每头2。46元。后因银元

在市场上未普遍流通，改为以银元1元折港币5元征收。

1950年，江会区军管会税捐处对屠宰税从量计征，每半个月核定江门镇屠宰任务一

次，由屠商评定分配。分烧猪和肉猪两种，肉猪完税价格按当时市场批发价核定，税率为

10％，烧猪完税价格按肉猪的60％计算。是年12月，政务院公布《屠宰税暂行条例》，规定

牲畜宰后按实际重量从价计征，税率为lO％。江门因从价计征有困难，仍采用从量计征，

猪每头一律征肉10斤，牛每头征肉25斤，羊每头征肉3斤，完税肉价按市场平均价格核定。

对自养、自宰、自食的牲畜，经税务机关批准免征屠宰税。1952年始，屠宰税率调整为

13％，农民、机关、团体、学校宰售自养牲畜税率为10％。1953年3月，取消自养、自宰，自食

减免税的规定。1954年始，屠宰税率一律按13％征收。1957年，猪、牛、羊屠宰税率调整为

8％。1950—1958年，江门征收屠宰税款共769万元，年均征收85．4万元。

1959年，贯彻广东省人委《关于改变经营屠宰业的国营企业屠宰税征收办法的通

知>．对调往外省和出I=l港澳的牛羊一律在当地税务机关缴纳屠宰税。1964年，对国营、合

作社企业和农民屠宰生猪一律减半征收屠宰税。1965年，对饮食服务商店宰屠牲畜一律

按实际重量依当地国营零售牌价征税，税率8％。1959—1970年，因改变征收方法，江门共

征收屠宰税款91万元，年均征收7．58万元。

1971年3月，生猪屠宰税改为按头定额征收，税率为每头定额3．5元。1973年，牛、羊按

头定额征收，每头水牛征收5．2元，黄牛4元，羊0．5元。是年，国营、集体企业屠宰税并人工

商税，税率为3％。1973—1987年，市区征收屠宰税共69万元，年均征收4．60万元。

二、车船牌照税

民国元年(1912年)，江门已征收车捐、船捐。民国35年，改为每年一次合并征收车船

使用牌照税。

1950年9月，江门开征车船使用牌照税．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以辆定额征收。机动车

每辆每季征收10—50元，非机动车每辆每季0．3—1元：机动船、非机动船、机动载重汽车以

净吨位或载空吨位定额征收。

1951年9月，执行国家颁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对机动车分为载人汽车和

机动脚踏车，每辆每季税额为5—80元，载重汽车以净吨位计每吨每季税额为4—15元，非

机动车每辆每季税额为0．5—8元；机动船每吨每季税额为0．5—11元，非机动船每吨每季

税额为1．5—3．5元。

1973年税制改革后，征收车辆牌照税只限于个人和外侨。税率为：载人汽车10座以下

每辆每年征收160元，11座以上每辆每年200元，机动二轮、三轮脚踏车分别征收40元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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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79年1月始，停征自行车牌照税。

1986年lOYJ始，执行<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开征车船使用税，同时停征车船使用牌

照税。其税率为：载人汽车12座以下每辆每年征收240元，13—30座每辆每年280元，31座

以上每辆每年320元；二轮摩托车每辆每年48元，三轮摩托车每辆每年60元。1950",-1987

年，市区征收车船牌照税款共139万元。

三、特种消费行为税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江门开始征收戏园捐。民国25年(1936年)，江门的筵席税

由商人认饷承包。民国30年，新会县在江门设有筵席捐征收处。民国31年4月，江门执行

《筵席税与娱乐税法》，对饭馆、酒馆、咖啡馆均征收筵席税，按消费额征收25％，由营业人

代收，每5日报缴一次：电影、戏剧及其他娱乐场所均按门票价征收30％娱乐税。其间，还

开征花捐和赌博税。江门的花捐由荣发公司认饷承办。

1951年1月，江门执行政务院《特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征收的税目及税率为：电

影征收10％一30％，舞场50％，筵席10％一20％(起征点3元)，冷食10％一20％(起征点1

元)，旅馆5％一20％(起征点2元)。

1956年5月，财政部颁布《文化娱乐税条例>，将电影、戏剧按地区人口多少分为甲、

乙、丙、丁、戊5级，江门属戊级地区，税率为电影5％、戏剧2％。1966年10月，江门停征文化

娱乐税，将其中需征税目并入营业税。1950—1966年，江门征收特种消费行为税77万元，

其中文化娱乐税5l万元。

四、交 易 税

1950年。江门开征交易税，税目有粮食和牲畜两种，按交易额征收，税率为粮食2％，

牲畜5％。1953年修正税制后，停征粮食交易税，保留牲畜交易税。1950—1966年，共征收

交易税81万元。1967年，停征牲畜交易税。

1983年6月，国务院颁布《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江门只开征牛交易税，但未有收人。

五、印花税

民国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印花税法议决，颁行<印花税法>，委托各地海关督察

署、邮政局、中国银行、商会等发售各种印花税票。江门征收印花税，主要税目有各种契

约、票据、帐册、按件、按额贴花及烟、酒、娱乐等。

1949年11月，江门沿用旧税法开征印花税，借用旧印花税票加盖新印章改额使用。其

后，江会区军管会税捐处公布。印花税暂行办法”，征收印花税的商业凭证有17种．每种贴

花10元。按金额贴花：500元以上未满5000元的贴花0．5元，5000元以上未满5万元的贴花2

元，5万元以上一律贴花10元。此外，单据簿折每件按性质不斥j分别贴花0．02—0．2元：娱乐

票券贴花5％：财产凭证有6种，按面额比例税率的4‰贴花：人事凭证有6种，定额贴花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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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2元；许可证有5种，定额贴花0．04—0．5元。

1950年12月，执行政务院《印花税暂行条例>，江门征收的税目有25个，其中按件贴花

的有9种，每件贴花0．5—2元：按金额贴花的有16种，最低为万分之一，最高为千分之三。

1953年修正税制后，印花税并入商品流通税、工商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税率表中的

发票、银钱收据、帐折及电影、戏剧、娱乐场券等不再贴印花。1958年税制改革后，印花税

并人工商统一税。1950—1958年，江门征收印花税款共158万元。

第六节其 他

一、建 筑 税

1984年，市区实施财政部颁布的<建筑税征收办法施行细则>，开征建筑税。国营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地方政府以及城镇集体企业，由单位自筹资金，用于更新

改造技术设备项目的建筑工程和不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建筑工程，均按工程投

资额计征10％的建筑税。1984～1987年，市区征收建筑税款共562万元。

二、奖金税

1985年7月，执行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市区开征奖金税。奖金

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以发放奖金相当工资的月数计征，税率为30％一300％，集体企业

奖金税比照<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办理。1985—1987年，市区征收奖金税款共141万元。

三、城市维护建设税

1985年1月始，执行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筑税暂行条例>，市区

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按企业缴交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纳税金额的7％计征。

1985—1987年，市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款共1798万元。

四、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1983年1月，实施财政部颁发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对企事业单位、

机关、团体等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收比例按当年各项资金收入的10％计算。是

年下半年，征收比例由10％提高到15％。1983—1987年，市区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共3181万元。

江门市1951—1987年工商各税征收实绩情况详见下列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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